供水管网资产处置项目交易公告

受金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，金湖易采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现对供水管网资产处置项目进行交易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

1.本项目共1个标段，标段具体情况投标人自行勘查现场；

2.标的物概况：金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司申报的管网资产，管网材质主要为PE管、球墨铸铁管等，管径范围为DN20mm-DN1000mm,总长度2,723,690.23米（清单详见附件）；总价最低为：275369000.00元；
3.交易方式：采用自由竞价方式交易；

4.其他事项：（1）本次处置的资产名称、数量及实物状况以现场勘查实物为准，招标人不对本次处置的资产现状价值作出任何承诺；（2）投标人须自行勘查现场，以目前现状为准；（3）最终中标价仅为处置资产本身价格，处置资产的一切相关费用由中标方自行负担；（4）本公告仅为本次处置资产的简要说明，投标人在做出申请投标决定之前，应仔细了解招标人提供的相关资料，并在本项目公告发布期间进行相应的实地查看、进行调查和风险评估，审慎决策。

二、公告时间、地点、资质和其他要求

1.本项目采购公告在金湖县人民政府网上发布；

2.有意向的投标人如确定参加投标，请将报名材料在2026年2月5日下午17：30前，递交至金湖县园林南路288号市民中心三楼中庭北（业务一部），逾期将不接受报名；
3.开标时间：2026年2月6日上午10:00；   

竞价地点：金湖县园林南路288号市民中心3楼西二区开标三室
4.报名流程及需提供的材料：采用线下报名，资格预审，报名人应对自身情况充分评估，资格预审中发现不符合条件被取消投标资格的，一切损失由报名人自行承担；

4.1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（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）；
4.2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的，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和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；授权委托人参加投标的，提供授权委托书和受托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；

4.3投标人财务状况报告，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：

①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材料: 投标人须提供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任意一个月（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）的缴纳税收的凭据；

②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: 投标人须提供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任意一个月（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）的缴纳社会保险的凭据。

4.4投标人须具有良好信用，没有不良记录（须提供承诺书）；

4.5投标人须承诺受让资金来源合法（须提供承诺书）；

4.6投标人应符合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，参与本次竞价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性情形（须提供承诺书）；
4.7投标人对公告及合同各项条款认可（须提供承诺书）；

4.8严禁转包、转让、挂靠，一旦发现中标单位存在上述行为的，取消中标资格；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按照相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（须提供承诺书）；

4.9投标人在本项目中出现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等行为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由投标人承担相应法律法规责任（须提供承诺书）。

备注：报名时请携带4.1-4.9项相关资料。

三、标的咨询
1.即日起接受咨询，自行看样。联系人：丁健，联系电话：18915198995 。投标人应当自行勘察项目现场，掌握项目实际情况，所有风险投标人应充分考虑，对本公告中的一切疑问，请在报名前咨询招标单位，否则视为默认招标方的意思表示，中标后不得以任何理由向招标方提出不合理要求。

四、交易方式及规则
1.本项目采用自由竞价方式确定中标方，投标人需正向递增报价，总价不低于275369000元，加价幅度为1000万元的整数倍数。

2.竞价规则：

（1）自由竞价，约10分钟，根据现场报价情况可以延续，在此期间所有投标人可以对标的进行多次报价，依次循环，直至不再出现新的有效报价为止，竞价结束。每次报价不得低于当前最高有效报价；

（2）最高报价者确定第一中标候选人，以此类推，确定第二、第三中标候选人，默认第一中标候选人为中标方，如果第一中标候选人悔拍，则第二中标候选人中标，若最终所有中标候选人都选择悔拍，则项目流标；

（3）竞价结束后，最高报价者获得中标资格，中标方需在3日内联系金湖易采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领取中标通知书，否则视为放弃中标。竞价结果公示期（公示期为1个工作日）结束后如无异议，7日内成交双方签订合同。如未按规定时间签订合同，视为放弃中标资格；
（4）中标方须在签订合同之日起3日内将中标款项汇入甲方指定账户内：

账户名称：金湖县非税收入管理服务中心

账号：32001728136051138673

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金湖县支行

行号：105308900017

账户名称：金湖县非税收入管理服务中心

账号：3208311701201000003144

开户行：江苏金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行号：314308900170

账户名称：金湖县非税收入管理服务中心

账号：100170964440010001

开户行：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湖县支行

行号：403308990009

备注：152001和缴款事由
（5）交易全程进行监控录像，监控内容包括竞价主体；

（6）本次采用公开竞价方式。如至竞拍截止时仅有一位竞拍者有效出价，且该出价不低于起拍价，则标的物即由该竞拍者竞得。

五、注意事项
1.本项目采购公告在金湖县人民政府网上发布，投标人须在公告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并提交报名材料，由招标人(代理机构)审核；

2.本次项目招标相关解释权归金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有；
3.招标代理费：98000元，中标人在领取中标通知书前向招标代理人一次性缴纳招标代理费；
4.报名联系人：伍工 ，联系电话：18915181390。
